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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光大楼一层118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英涛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0名，代表股份数913,933,69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54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名，代表股份数

801,428,9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21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78名，代表

股份数112,504,7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36%。

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的李静和唐琼律师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签署〈经修订和重述的卖出期权行权股份购买协议〉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2、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后续安排协议〉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3、审议通过《关于紫光国际放弃新华三19%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同意912,892,05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60%；

反对585,93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41%； 弃权455,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1,32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0787%； 反对585,9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182%； 弃权455,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031%。

4、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5、逐项审议通过《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具体方案的议案》

（1）方案概述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2）本次交易的实施主体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3）交易对方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4）标的资产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5）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6）交割先决条件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7）标的资产的交割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8）交易对价支付安排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9）资金来源

同意913,170,97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65%；

反对311,1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40%；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0,2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254%； 反对311,1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52%；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0）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1）违约责任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2）准据法及争议解决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3）本次交易的生效条件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4）决议有效期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6、审议通过《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7、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8、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同意913,165,97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60%；

反对316,1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46%；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295,2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210%； 反对316,1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96%；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1、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

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2、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 第十二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3、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4、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的议案》

同意913,626,37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64%；

反对307,3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6%；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755,6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282%； 反对307,3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5、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6、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的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7、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的相关性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8、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

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1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913,153,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46%；

反对328,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60%；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282,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099%； 反对328,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906%；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2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同意913,153,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46%；

反对328,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60%；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282,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099%； 反对328,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906%；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2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

宜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22、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债权融资及相关担保事宜的议案》

同意913,176,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1%；

反对305,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4%；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5,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03%； 反对30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03%；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23、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外汇套期保值额度的议案》

同意913,174,7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0%；

反对307,3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6%；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4,0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288%； 反对307,3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18%；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24、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可行性分析报告》

同意913,174,7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70%；

反对307,3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6%；弃权45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04,0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288%； 反对307,3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18%； 弃权45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静、唐琼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4-047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获悉：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电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的一致行动人，现持有公司50,807,055股流通股，持股比例为6.75%；国美电器所持有公司

的部分股份新增被法院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被轮候冻结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

委托日期

轮候

期限

轮候

机关

原因

国美电器有限

公司

是 558,613 1.10% 0.07% 否 2024-6-26 36个月

太原市万柏林区

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一）截至2024年6月27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司法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司法冻结股

份数量（股）

累计被标记股份

数量（股）注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6,113,207 24.71% 110,956,118 0 59.62% 14.73%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50,807,055 6.75% 50,807,055 17,540,167 100.00% 6.75%

合计 236,920,262 31.46% 161,763,173 17,540,167 68.28% 21.48%

注：被标记股份数量包含在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内。

（二）截至2024年6月27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轮候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6,113,207 24.71% 51,510,225 27.68% 6.84%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50,807,055 6.75% 2,459,888,550 4,841.63% 326.62%

合计 236,920,262 31.46% 2,511,398,775 1,060.02% 333.46%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美电器所持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

况。公司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

述事项对公司治理及生产经营情况暂时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债务负担较重、诉讼案件数量较多、资金链紧张的

情况，若后续未能以其除持有公司股票以外的资产偿还债务，则上述被冻结股份存在被动

平仓、行使质权、强制过户、司法拍卖等风险，进而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若出现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上述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主要原因和诉讼涉及债务金额公司暂时无法获悉，公司将持

续关注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证券轮候冻结

数据表》。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78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鲁抗医药 公告编号:2024-034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南厂区土地办理完成移交手续暨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8月10日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2022年9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政府收储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济宁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济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将公司南厂区五宗

国有建设用地237100平方米（折合约355.65亩，其中含原山东鲁抗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土地14675平方米，委托本公司统一办理）进行收储，并支付公司土地收储包干补

偿费36039.60万元（其中含原山东鲁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土地包干补偿费2282.256

万元，系公司接受山东鲁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为办理相关手续，不计入公司

账面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1日、2022年9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鲁抗医药关于政府收储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3）、《鲁抗医药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6）。

二、土地收储进展情况

公司已按约定完成土壤治理修复等工作，并按照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求

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登记， 于2024年6月27日收到济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关于鲁抗老厂南区退城进园相关土地使用权已注销的说明》， 自此完成土地整体

移交。

三、土地移交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影响

土地收储作为处置非流动资产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一一无形资产》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一一固定资产》，在土地完成整体移交后，相关土地及资产

的主要风险及报酬已转移至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收储所获补偿款扣减归

属于土地移交过程的停工损失、设备搬迁工作、建筑物拆除和垃圾清理等土地收储

成本后转入资产处置收益计入当期损益,并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报。

土地完成整体移交后将会对公司损益产生积极影响。 经公司初步测算，本项目

土地补偿款总额为33,757.344万元，扣除土地账面净值、地上附属物账面净值、土地

修复费用等相关支出后，预计土地收储税前收益15,583.964万元。

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为准，可能与预计金额

存在差异。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目前暂未收到土地补偿款，资金到位时间尚不确定。 公司将密切关注款

项的拨付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2、本项目属非经营性损益项目，本项目的初步测算是基于公司对收储协议的正

常履行和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理解，如收储协议无法履行、发生重大变动或国家税收

政策在执行中与公司理解产生差异，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86� � � � � � �证券简称：莲花控股 公告编号：2024一054

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型算力业务相关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11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

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证监局” ）《关于对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

具警示函及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65号）（以下

简称“《决定书》” ）。现根据《决定书》的要求对公司本月算力业务相关进展情况说

明如下：

一、算力服务器及相关设备采购、到货情况

本月未签订算力服务器采购合同，前期已签订但尚未执行完毕的算力服务器及

相关设备采购合同本月进展情况如下：

1、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采购、到货情况

2023年9月27日，杭州莲花科技创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莲花科创” ）与新华

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三信息” ）签订330台GPU系列服务器采购合

同，合同金额为6.93亿元。除2023年11月16日，新华三信息已向公司交付12台GPU系

列服务器之外（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

对河南证监局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决定的回复公告》）， 截至目前， 剩余318台

GPU系列服务器尚未交付。 美国制裁政策的加码对本《采购合同》相关的服务器交

付存在不确定性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因素可能导致人工智能芯片供应短缺，

进而影响供应商无法持续稳定供货。本《采购合同》剩余318台GPU系列服务器的交

付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交付期限存在不明确的风险。

二、算力服务器租赁业务开展情况

1、2024年5月31日，莲花紫星与Z公司签订《AI算力技术服务协议》，合同约定

莲花紫星向Z公司提供5台租赁服务器硬件资源，合同期限为48个月，合同金额为1,

632万元。 截至目前，该批服务器已交付Z公司并验收完毕。

2、2024年6月7日，莲花紫星与V公司签订《算力租赁服务补充协议》，合同约定

莲花紫星向V公司提供2台租赁服务器硬件资源，合同期限为1个月，合同金额18万

元。 截至目前，该批服务器已交付V公司并验收完毕。

3、2024年6月28日，莲花紫星与A1公司签订《智算服务协议》，合同约定莲花紫

星向A1公司提供100台租赁服务器硬件资源， 合同期限为12个月， 合同金额900万

元。

截至目前， 根据莲花紫星与O公司、W公司、V公司、Z公司分别签订的算力服务

合同，本月回款共计200.8万元。

三、开展算力业务金融机构融资情况

2023年12月11日，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莲花科创为莲花紫星向浙江

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浙江稠银”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

额为6亿元，担保期限为3年。

截至目前，本月无新增贷款，莲花紫星已使用上述授信37,919.46万元，前述融

资可能对公司产生一定的资金压力。

公司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公告应予披露的重要事项，确保披露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保证投资者能够公开、公正、公平地获取公开披

露的信息。

特此公告。

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1015� � � � �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2024-031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接受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接受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近几年通过多渠道、多种方式融资，不断

优化负债结构。为了置换高利率贷款，降低融资成本，公司与张家港市宏元昌隆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简称“宏元昌隆” ）协商，宏元昌隆向公司提供不超过7.5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该资金使用期限为1年，起始日以资金实际发放日为准，到期后可以续签，借款利率为5%/

年。 公司以所持参股公司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29%股权为本次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2024年6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接受财务

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宏元昌隆借款不超过7.5亿元。

本次接受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7.5亿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张家港市宏元昌隆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9月9日

注册地址：张家港市南丰镇建工大道39号

法定代表人：潘弘毅

注册资本：10,8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电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设计；建

设工程施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

制造）；特种设备销售；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械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机械设备研

发；冶金专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冶金专用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

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

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

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土地使用权租赁；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煤炭洗选；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国内贸易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宏元昌隆主要财务数据（未审计）为：总资产26,511.96万元，

总负债22,927.69万元，净资产3,584.27万元，营业收入57,355.96万元，净利润168.06万元。

宏元昌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业务往来。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宏元昌隆借款，单笔金额较大，期限灵活，利率属于正常水平，有助于公司进一

步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68� � � �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4-032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63号武汉控股大厦2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7,494,6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14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静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李凯出席会议；公司高管程飞、岳源、李磊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申请豁免股权激励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771,858 99.7065 581,980 0.293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为武控（澄迈）城乡污水治理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140,764 66.8024 668,420 0.1118 197,685,418 33.085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控股股东申请

豁免股权激励承诺

的议案

48,762,222 98.8205 581,980 1.179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经投票表决，上述议案获得通过。 由于议案1《关于控股股东申请豁免股权激励承诺的

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议案2《关于

为武控（澄迈）城乡污水治理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

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旸、彭晨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接受武汉控股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本

所律师认为：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

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460� � � � �证券简称：士兰微 公告编号：临2024-053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黄姑山路4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9,764,4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25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

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

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通过视频连线出席会议，根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会议由副董事长郑少波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陈越先生、副总经理吴建兴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4、董事候选人田颖女士、监事候选人张天翔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股东大会选举田颖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9,445,971 99.9557 318,505 0.0443 0 0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股东大会选举张天翔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8,526,037 99.8279 1,238,439 0.1721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69,338,714 99.8122 318,505 0.1878 0 0

2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

职工监事的议案

168,418,780 99.2700 1,238,439 0.7300 0 0

注：不包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投票。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敏、谢南希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